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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/2021_2022__E5_BE_8B_E

5_B8_88_E5_8A_9E_E7_c36_51520.htm 第二节 担任自诉案件被

告人的辩护人 第一百五十八条 律师可以接受自诉案件被告人

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，委托手续参照本规范第十三条的规定

办理。 第一百五十九条 律师担任自诉案件被告人的辩护人，

应注意以下事项： （一）自诉案件被告人有权提起反诉； （

二）自诉人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

许可中途退庭的，按撤诉处理； （三）自诉案件可以调解； 

（四）自诉人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，或者撤回自诉。 第一

百六十条 对于被羁押的自诉案件被告人，辩护律师可代其申

请取保候审。具体事宜参照本规范第三章第五节的相关规定

办理。 第一百六十一条 自诉案件被告人的辩护人，在一审、

二审及简易程序中的活动，参照本规范第五章、第六章及第

十章的有关规定进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